
114 年 8 月 29 日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 

案 由 
 

說 明  

具 體 建 議  

提案人及連署人簽名 

(提案單位簽章) 
 

備註： 

註一：如有提案，請務必於 114 年 8 月 15 日(一)中午 12 時(含)前交回文書組彙整，如未送回，

則視為無提案。 

註二：校務會議議案之提出依下列規定：（「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」第 12條第 1項） 

（一）校長交議。 

（二）相關處室提案。 

（三）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。 

（四）教職員工及家長經校務會議成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之提案。 


